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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现将《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和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1、 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2号），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切实发挥节能审查源头把控作用，促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科学合理用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根据国家和我省的有关政策和方案，编制起草了《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此次征求意见稿包括六章，共36条，基本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2号）保持一致，并适当对部分要求进行细化和明确。
第一章总则，含4条。包括起草依据、适用范围、节能审查定义和总体要求等。
第二章管理职责，含8条。包括省发改委和省工信厅的主要职责，节能主管部门在节能审查方面的工作职责、各级节能审查机关职责等。
第三章节能审查，含11条。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的内容要求、节能审查受理要求、节能评审意见内容要求、节能审查意见时效及需要重新进行节能审查的情况和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验收要求等。
第四章监督管理，含4条。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在线监管平台、节能审查事中事后监管等。
第五章法律责任，含6条。进一步明确了不同情形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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